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发展

团员工作细则

浙商大法学院团〔2025〕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

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发展团员

工作，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

细则》等文件及校团委有关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发展团员工作应当聚焦为党育人根本任务，坚持质量为先；坚持入

团自愿和个别吸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禁止突击发展，反对“关门主义”。

第三条 必须坚持团内规章规定的入团条件和程序，规范发展团员工作。

第四条 学院分团委及各团支部负责承担发展团员工作，按照坚持标准、调

控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使学院共青团切实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的坚强核心。

第二章 发展团员基本条件

第五条 推优对象应当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

第六条 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未受到任何纪

律处分，未有任何院、校级通报批评。

第七条 学年内未有不及格课程。

第八条 发展的团员应当为年满 14 周岁，已经向团组织递交《入团申请书》

满三个月的入团积极分子。

第九条 发展的团员在入团前要接受不少于 8小时的团课学习。

第十条 发展团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一）本学年品德素质排名列专业前 70%，且专业素质排名列专业前 70%；

（二）本学年获得省级及以上学科性竞赛获奖等荣誉，品德素质排名列专

业前 80%，且专业素质排名列专业前 80%；

（三）本学年各类学生干部考核优秀，品德素质排名列专业前 80%，专业

素质排名列专业前 80%。



第三章 发展团员基本程序

第十一条 入团申请人应当向学院团组织提出入团申请并递交《入团申请书

》，由学院团委进行初步审核。

第十二条 学院团组织收到入团申请书完成审核后,应当组织面试对入团申

请人进行综合考察，在入团申请人中确定入团积极分子,由支部委员会研究决定

,并报上级学院团组织备案。

第十三条 学院团组织应当高度重视对入团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和考察,

形成集中教育和日常培养考察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对入团积极分子须进行三个

月以上的培养教育。未经学院团组织培养考察的青年,一般不得发展入团。

第十四条 学院团组织应当指定一至两名团员作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

培养联系人的主要任务是:(一)向入团积极分子介绍团的基本知识;(二)了解入

团积极分子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现实表现等,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引导入团

积极分子端正入团动机;(三)及时向团支部汇报入团积极分子情况;(四)向团支

部提出能否将入团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

第十五条 团支部委员会应在入团积极分子中讨论确定发展对象,报具有审

批权限的基层团委预审。基层团委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进行预

审，并对发展对象开展政治审查。预审结果以及政审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团支

部委员会,并向预审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入团志愿书》。发展对象要认真如实

填写《入团志愿书》。《入团志愿书》经支委会检查合格后,再提交支部大会讨

论。

第十六条 青年入团必须经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讨论青年入团的支部大会

,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

第十七条 团支部应当及时将支部大会决议写入《入团志愿书》,连同本人

入团申请书,一并报上级学院团组织审批。支部大会决议主要包括:申请人的主

要表现;应到会和实际到会有表决权的团员人数;表决结果;通过决议的日期;支

部书记签名。

第十八条 团支部应通过支部书记或委员谈话的郑重方式及时将上级学院团

组织批准青年入团的决定通知本人并在团员大会上宣布。对于未被批准入团的

青年,团支部也应将情况及时通知本人,帮助其认识自己的不足,鼓励其继续努力。



被批准入团的青年,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取得团籍、计算团龄,并交纳团费。

第十九条 新团员应当参加入团仪式。入团仪式可以由团的总支部委员会或

支部委员会组织。入团仪式可以邀请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

第二十条 学院团组织应将新团员的《入团志愿书》存入本人人事档案,由

档案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未建立人事档案的,学生团员的《入团志愿书》由学院

团委建立团员档案并进行管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